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特約研究人員從事特約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113 年 4 月 17 日科會綜字第 1130025320 號函修正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特約研究人員投入長期性、

前瞻性之研究，以帶動我國科技之發展，加速提升我國之科技水準及國際

學術地位，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機構(即執行機構)須為依本會受補助單位申請作業要點，經核定納為

本會補助單位者。 

三、計畫主持人(即本要點所稱特約研究人員)須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主

持人資格，並須累獲本會傑出研究獎二次且於第二次獲獎申請當年之八月

一日起滿二年以上。 

四、申請機構應依本會規定之期限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五、計畫主持人須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一點規定製作申請案

之相關文件後，將申請案送至申請機構，經申請機構審核通過後送出，並

造具申請名冊及計畫主持人資格切結書函送本會申請；文件不全或不符合

規定者，不予受理。 

六、本特約研究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為至多三年期計畫，於同一期間內，

以申請一件為限，但計畫主持人得同時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規定申請一般專題研究計畫。 

七、本計畫於執行期間核給計畫主持人研究主持費每月新臺幣四萬元。計畫主

持人因故無法繼續執行本計畫時，應即繳回未執行期間之研究主持費及研

究計畫經費。 

八、計畫主持人已支領本計畫研究主持費者，不得同時領取本會其他研究計畫

研究主持費。 

九、計畫主持人非有特殊原因，並經本會同意者，不得於執行期間申請註銷或

終止執行本計畫。 

十、計畫主持人執行本計畫，最多以二次為限。 

曾執行一次三年期傑出學者研究計畫者，視同執行一次本計畫。 

計畫主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受第一項次數之限制，但與執行本計畫

期間合計不得超過六年： 

(一)曾執行傑出學者研究計畫因本會公告規定轉為一般型計畫。 

(二)配合本會特殊任務而執行其他重大專案計畫致須終止本計畫。 

於執行本計畫或傑出學者研究計畫或前項第二款之重大專案計畫合計滿六

年者，由本會頒給傑出特約研究員獎座。 

十一、關於本計畫之審查、經費補助項目、簽約撥款、執行期間辦理計畫變更、

期中進度報告之繳交、執行期滿辦理經費結案與繳交研究成果報告及本要

點未規定事項，應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本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與執行同意書及其他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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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特約研究人員從事特
約研究計畫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計畫主持人（即本要

點所稱特約研究人

員）須符合本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

資格，並須累獲本會

傑出研究獎二次且於

第二次獲獎申請當年

之八月一日起滿二年

以上。 

三、計畫主持人（即本要

點所稱特約研究人

員），除須符合本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主

持人資格之非退休人

員外，並須累獲本會

傑出研究獎二次且於

第二次獲獎申請當年

之八月一日起滿二年

以上。 

本計畫係因個人傑出研究

表現，而設計銜接已獲傑

出研究獎一定次數者，給

予個人之榮譽獎助制度，

鑒於時空環境變遷，教研

人員退休後再繼續從事研

究工作情形越益普遍；又

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

業要點第三點第二款規定

之計畫主持人資格即為

「已依相關法令辦理退休

之人員」，而其中已包括獲

本會二次傑出研究獎之人

員，故無限制須為非退休

人員之必要，爰刪除須為

非退休人員之規定。 

七、本計畫於執行期間核

給計畫主持人研究主

持費每月新臺幣四萬

元。計畫主持人因故

無法繼續執行本計畫

時，應即繳回未執行

期間之研究主持費及

研究計畫經費。 

七、本計畫於執行期間核

給計畫主持人研究主

持費每月新臺幣三萬

元。計畫主持人因故

無法繼續執行本計畫

時，應即繳回未執行

期間之研究主持費及

研究計畫經費。 

執行本計畫之計畫主持人

皆為累獲本會二次傑出研

究獎之學術卓越研究人

員，為鼓勵該等研究表現

傑出人員自我超越，再投

入長期性、前瞻性之研究，

爰提高研究主持費至每月

新臺幣四萬元，以激勵傑

出研究學者投入創新研

究。 

 十、計畫主持人於本計畫

執行期間，因退休不

符合計畫主持人資格

者，本計畫轉為一般

專題研究計畫。 

一、本點刪除。 

二、修正規定第三點已刪

除計畫主持人須為非

退休人員之資格限

制，主持人於計畫執

行期間退休，亦符合

計畫主持人資格，已

無轉為一般專題研究

計畫之需要，爰予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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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計畫主持人執行本計

畫，最多以二次為限。 

曾執行一次三年期傑

出學者研究計畫者，

視同執行一次本計

畫。 

計畫主持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受第一

項次數之限制，但與

執行本計畫期間合計

不得超過六年： 

（一）曾執行傑出學者

研究計畫因本會公

告規定轉為一般型

計畫。 

（二）配合本會特殊任

務而執行其他重大

專案計畫致須終止

本計畫。 

    於執行本計畫或傑出

學者研究計畫或前項

第二款之重大專案計

畫合計滿六年者，由

本會頒給傑出特約研

究員獎座。 

十一、計畫主持人執行本

計畫，最多以二次為

限。 

曾執行一次三年期傑

出學者研究計畫者，

視同執行一次本計

畫。 

計畫主持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受第一

項次數之限制，但與

執行本計畫期間合計

不得超過六年： 

（一）曾執行傑出學者

研究計畫因本會公

告規定轉為一般型

計畫。 

（二）配合本會特殊任

務而執行其他重大

專案計畫致須終止

本計畫。 

    於執行本計畫或傑出

學者研究計畫或前項

第二款之重大專案計

畫合計滿六年者，由

本會頒給傑出特約研

究員獎牌。 

一、點次變更。 

二、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

正。 

三、修正第四項，為符實

際頒發獎勵之內容，

將「獎牌」修正為「獎

座」。 

十一、關於本計畫之審查、

經費補助項目、簽約

撥款、執行期間辦理

計畫變更、期中進度

報告之繳交、執行期

滿辦理經費結案與繳

交研究成果報告及本

要點未規定事項，應

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作業要點、本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

費處理原則、專題研

究計畫補助合約書與

十二、關於本計畫之審查、

經費補助項目、簽約

撥款、執行期間辦理

延期與經費用途變

更、期中進度報告之

繳交、執行期滿辦理

經費結案與繳交研究

成果報告及本要點未

規定事項，應依本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

業要點、本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

原則、專題研究計畫

一、點次變更。 

二、延期及經費用途變更

屬本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作業要點第十七

點規定之變更項目，

爰將現行規定之「延

期與經費用途」變更，

修正為「計畫」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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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同意書及其他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補助合約書與執行同

意書及其他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修正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特約研究人員從事特約

研究計畫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113 年 4 月 17 日科會綜字第 1130025320 號函修正 

 

三、計畫主持人(即本要點所稱特約研究人員)須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主

持人資格，並須累獲本會傑出研究獎二次且於第二次獲獎申請當年之八月

一日起滿二年以上。 

七、本計畫於執行期間核給計畫主持人研究主持費每月新臺幣四萬元。計畫主

持人因故無法繼續執行本計畫時，應即繳回未執行期間之研究主持費及研

究計畫經費。 

十、計畫主持人執行本計畫，最多以二次為限。 

曾執行一次三年期傑出學者研究計畫者，視同執行一次本計畫。 

計畫主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受第一項次數之限制，但與執行本計畫

期間合計不得超過六年： 

(一)曾執行傑出學者研究計畫因本會公告規定轉為一般型計畫。 

(二)配合本會特殊任務而執行其他重大專案計畫致須終止本計畫。 

於執行本計畫或傑出學者研究計畫或前項第二款之重大專案計畫合計滿六

年者，由本會頒給傑出特約研究員獎座。 

十一、關於本計畫之審查、經費補助項目、簽約撥款、執行期間辦理計畫變更、

期中進度報告之繳交、執行期滿辦理經費結案與繳交研究成果報告及本要

點未規定事項，應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本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與執行同意書及其他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